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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商经济蓬勃发展中，格式条款因能提升交易效率被广泛应用，但其“隐蔽性”问题凸显。格式条款通

过位置隐藏、表述晦涩等形式，误导消费者并损害其知情权、选择权与公平交易权，增加维权难度。现

有法律虽构建规制框架，但存在立法模糊、监管乏力等困境。本文结合实践剖析问题与困境，借鉴国内

外经验，从立法、监管、司法层面提出优化建议，旨在破解权益失衡，为电商经济健康发展构建公平透

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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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standard terms are widely used for 
their role in improving transaction efficiency, yet their “hidden nature” has become prominent. By 
means of hiding in obscure positions and using unintelligible expressions, these standard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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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lead consumers, impair their rights to information, choice and fair transaction, an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safeguarding their rights. Although existing laws have established a regulatory frame-
work, there are predicaments such as vague legislation and weak supervision. Combining practical 
cas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predicaments, draws on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i-
ences, and puts forwar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from the legislative, supervisory and judicial lev-
els, aiming to resolve the imbalance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build a fair and transparent envi-
ronment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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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技术的强力推动使电子商务成为全球商业领域的关键力量，传统商业模式与消费格局被重塑。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9.74 亿人，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持续扩大[1]。电子商务凭借其便捷、高效

与低成本的显著优势，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商品与服务选择。格式条款作为现代商事交易效率的

产物，已深度嵌入金融、保险、电商、服务等各类经济活动中。格式条款的应用极大地简化了交易流程，

降低了缔约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推动了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2]。然而，其预先拟定、单方提供的特性，

天然导致了缔约双方的地位失衡，而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与否，正是平衡这一失衡关系、实现契约正义

的核心环节。在理论研究层面，国内外学界已形成诸多成果。国外研究侧重于制度构建与理论根基：德

国学者从契约正义出发，强调格式条款提供者的提示与说明义务；美国则通过判例法发展出“合理期待

原则”。同时，国外研究普遍将信息不对称理论作为分析基石，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间的信息鸿沟是格

式条款滥用的根源，而信息披露义务正是填补该鸿沟的制度设计。国内研究近年来聚焦于实践争议，既

有对《民法典》第 496~497 条适用边界的探讨，也有针对电商“点击合同”、盲盒销售等新场景下披露

义务的专项分析。但现有研究多孤立讨论法律规则或单一领域问题，从实践来看，格式条款信息披露不

足引发的纠纷已成为消费维权的重灾区。据市场监管总局通报，2023 年“铁拳”行动专项查处利用不公

平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中，超 80%的违法行为与未充分披露关键信息相关，如隐瞒退卡条件、

单方变更活动规则等[3]。这些数据印证了行为经济学“有限理性”理论的现实意义。 
本文立足上述理论与实践背景，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和有限理性理论为支撑，结合最新监管案例与投

诉数据，重点分析格式条款信息披露义务的履行困境与优化路径，弥补现有研究在“理论–数据–对策”

衔接上的薄弱环节，为司法实践与监管执法提供参考。 

2.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概述 

(一)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概念及特征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是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商家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与消费者订立合同时未

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在电商环境下，电子商务格式条款呈现出一系列独特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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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化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以电子数据的形式存储于计算机系统或网络服务器中，并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与

展示。与传统纸质合同格式条款相比，电子化的格式条款减少了纸张消耗和物理存储空间，同时便于修

改、更新与传播。 
2) 快速性 
电子商务交易借助互联网实现瞬间完成，消费者在浏览商品或服务信息后，通过简单的点击操作即

可完成交易，格式条款也在极短时间内被消费者接受。 
3) 全球性 
互联网突破地域壁垒，使电子商务交易覆盖全球，而不同国家法律体系、消费规则存在差异，也让

电商格式条款面临法律适用与管辖权的复杂挑战。 
4) 隐蔽性 
格式条款通常隐藏在冗长复杂的合同文本里，消费者需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查找关键信息。有些

电商平台将重要格式条款放置在二级或更深层级的页面，消费者需点击多个链接才能找到，这使得消费

者在购物过程中极易忽视这些条款。 
(二)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隐蔽性”表现形式 

从条款呈现方式来看，许多电商平台采用不利于消费者察觉的方式展示格式条款。部分平台使用极

小字体、浅色文字或与背景颜色相近的颜色来呈现条款内容，使消费者在浏览页面时难以发现。还有部

分电商平台通过弹窗形式展示格式条款，但弹窗出现时间短暂，消费者稍不留意就会错过，或者弹窗关

闭按钮十分醒目，而阅读条款的按钮却很难找到，诱导消费者直接关闭弹窗，跳过条款阅读环节。 

在语言表达方面，格式条款常使用专业术语、复杂句式和模糊语言，给普通消费者的理解带来极大

困难。以保险类电商平台为例，保险合同条款中频繁出现“保险标的”“保险金额”“保险费率”“免

赔额”“赔付比例”等专业术语，对于不具备保险知识的消费者而言，准确理解这些术语的含义存在很

大障碍，导致他们无法清晰把握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些电商平台在退换货条款中使用模糊语言，

如“在合理期限内办理退换货”，但对于“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长未作明确界定。 

在设置位置上，格式条款往往被放置在消费者不易注意的地方。电商平台常常将重要的格式条款放

在用户协议的末尾，消费者在注册或购物时，注意力通常集中在商品信息、价格、支付方式等方面，很

少会滚动到页面底部查看冗长的用户协议。还有部分电商平台将格式条款隐藏在帮助中心、常见问题解

答等页面，消费者只有在遇到问题主动查找时才可能发现，而在交易过程中很难提前知晓这些条款内容。 

3. “隐蔽性”问题对消费者的误导危害 

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隐蔽性”问题对消费者权益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害。从知情权角度来看，消费

者有权知悉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以及交易相关的重要信息。然而，格式条款的隐蔽性使得消费者难以

发现和理解这些条款，导致他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交易，尽管消费者可以在充分查阅格式条款后确

定是否缔结合同，电商经营者却通常出现有意使用冗长晦涩的语言来规避消费者对格式条款中不合理内

容的质疑与否定的问题[4]。 
选择权方面，消费者本应能够自主选择是否接受某项交易以及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交易条件。但格

式条款的隐蔽性往往使消费者在未充分了解条款的情况下就被迫接受了交易，剥夺了他们真正的选择权。

一些电商平台在用户注册或购买商品时，通过隐蔽的格式条款设置默认选项，消费者若不仔细查看，就

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意一些不利于自己的条款，如自动续费、共享个人信息等，这并非消费者的真实

意愿，却因格式条款的误导而无法自由选择。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764


吴平秀 
 

 

DOI: 10.12677/ecl.2025.14113764 2924 电子商务评论 
 

公平交易权也深受其害，公平交易要求交易条件公平合理，双方权利义务对等。但隐蔽的格式条款

常常被商家用来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免除自身责任，导致交易不公平[5]。如某些电商平台在

退换货条款中设置隐蔽的限制条件，如规定商品有微小瑕疵就不能退换货，或者延长消费者退换货的时

间限制，使得消费者在购买到不满意的商品时难以顺利退换货，这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违背了公

平交易的原则。 
此外，格式条款的“隐蔽性”问题还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维权难度与成本。当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

益受到侵害想要维权时，可能因为难以找到相关格式条款作为证据，或者对条款的理解存在争议，导致

维权之路困难重重。为了维权，消费者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合同条款、寻找法律依据、

与商家协商或通过诉讼解决纠纷，这期间还可能需要支付律师费、诉讼费等费用，进一步加重了消费者

的负担。 

4. 现有法律规制体系及困境 

(一) 相关法律法规梳理 
《民法典》作为民事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对格式条款的定义、订立、效力等方面作出了一般性规定。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明确，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

方协商的条款[5]。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

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

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

了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包括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

方主要权利以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等。这些规定为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规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电子商务法》则针对电子商务领域的特殊性，对格式条款作出了进一步规定。该法第四十九条明

确，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格式条款等含有该内容

的，其内容无效。此外，电子商务经营者提供的格式条款若存在收货人签收商品即视为认可商品质量符

合约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依法应承担的责任一概由平台内经营者承担、电子商务经营者享有单方解

释权或者最终解释权、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依法投诉、举报、请求调解、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权利以

及其他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电子商务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内容，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无效。这些规定有力地遏制了电子商务中格式条款的滥用，

切实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5]。经营者不得

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

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该法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

对格式条款的使用进行了严格规范，强化了经营者的提示和说明义务，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

平交易权。 
(二) 法律规制实践中的难点 
1) 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民法典》中虽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与

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但对于“合理方式”的界定并不明确，在实践中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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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法官、监管者可能对“合理方式”有不同的理解，导致在具体案件的处理和监管执法中出现差异。

同样，对于“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范围也没有明确列举，使得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准确把握

哪些条款属于需要重点提示的范围。 
2) 监管执行与监管资源。由于电子商务交易活动具有虚拟性、跨地域性和海量性的特点，监管部门

难以对所有的电子商务格式条款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一些电商平台可能会利用技术手段规避监管，

如频繁修改格式条款内容、采用隐蔽的方式展示条款等，监管部门难以及时发现和制止。此外，面对庞

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监管部门有限的监管资源难以做到对每一个电商平台、每一份格式条款都进行细致

的审查和监管。 

3) 司法认定标准难以统一。司法实践中，不同地区的法院对于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效力认定、责任

划分等问题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做法。由于缺乏统一的司法裁判指引，相似案件在不同法院可能会出现不

同的判决结果，这不仅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使得消费者和电商经营者难以预测自己行为的

法律后果，不利于市场秩序的稳定。 

5. 国内外法律规制经验借鉴 

(一) 国外先进立法与监管模式 
欧盟出台的《关于消费合同中不公平条款的指令》要求成员国确保消费者在签订消费合同时，不会

受到不公平格式条款的损害。对于不公平条款，消费者有权主张其无效。2008 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

会发布的《消费者权益法案》进一步强化了对消费者在格式条款方面的保护，明确规定了商家的提示和

说明义务，要求商家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向消费者展示格式条款，并对重要条款进行特别提示。在监管

方面，欧盟建立了统一的监管框架，各成员国的监管机构相互协作，共同对电商平台的格式条款进行监

督检查。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监管机构有权采取严厉的处罚措施，如罚款、责令整改、禁止使用违规条

款等，以确保格式条款的合法性和公平性[6]。 
美国在电子商务领域，主要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来对格式条款进行监管。FTC 依据《联邦贸易

委员会法》等法律法规，对电商平台的商业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商家利用格式条款欺诈消费者或损害消

费者权益。美国注重通过判例法来明确格式条款的法律适用和效力认定标准。在一些典型案例中，法院

会根据具体情况，对格式条款的合理性、公平性进行审查。如果格式条款被认定为不公平或不合理，法

院可能会判定该条款无效或对其进行修改，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例如，在某些涉及电商平台隐私政策

的案件中，法院会审查平台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的条款是否合理，是否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和选择权。 
(二) 国内地方探索与行业自律尝试 
在国内，一些地方监管部门积极行动，加强对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的监管。如江西省市场监管系统在

2025 年 5 月至 10 月开展合同格式条款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电商等行业中典型的不公平格式条

款违法违规行为，加大行政指导及执法办案力度，整治经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减轻或免除自身责任、

加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6. 完善法律规制的多维建议 

(一) 立法层面的优化构想 
当前法律对“合理提示方式”“重大利害关系条款范围”的模糊界定，导致实践中商家合规标准不

一、监管执法缺乏明确依据[7]。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合理提示”的具体标准，如规定涉及消费

者权利限制、责任免除的条款，需以“不小于 14 号加粗黑体字”呈现，且在页面中单独分区展示，与其

他条款形成视觉区分，不得嵌套于冗长文本或隐藏于多级链接后；同时，明确列举“重大利害关系条款”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13764


吴平秀 
 

 

DOI: 10.12677/ecl.2025.14113764 2926 电子商务评论 
 

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管辖权约定、售后限制、数据授权、责任免除、自动续费规则等，避免商家以“非

核心条款”为由规避提示义务。 

针对电商格式条款的电子化特性，可制定“电子特别规则”，要求电商平台在消费者点击“同意”

前，必须通过“弹窗强制阅读”或“关键条款逐一确认”的方式，确保消费者知晓核心条款内容——例

如，会员自动续费条款需单独弹窗，明确标注“续费周期”“扣费时间”“取消方式”，并设置“我已

阅读并同意”的单独勾选框，禁止与其他条款捆绑确认。此外，可制定《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管理办法》，

要求电商平台在格式条款修改后 7 日内，以短信、APP 推送等方式主动告知消费者修改内容，且修改后

的条款不得加重消费者原有义务，否则修改无效，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与信赖利益。 
(二) 强化监管执行力度策略 
监管资源的有限性与电商交易的海量性、跨地域性矛盾，需通过“协同监管 + 技术赋能”双重路径

破解。在协同监管方面，可参考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子商务领域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中的跨部门协作机制，建立市场监管、网信、通信管理、司法行政等部门的

“电商格式条款联合监管平台”，实现条款备案、风险预警、违法线索移交的无缝衔接——例如，电商

平台需在新格式条款上线前 30 日向监管平台备案，监管部门通过系统自动筛查“隐蔽性条款”风险，对

高风险条款(如未显著标注的售后限制条款)直接向平台发送整改通知[8]。 
技术赋能是提升监管效率的关键。可依托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构建电商格式条款“风险识别系

统”：系统通过抓取各平台的用户协议、交易规则等文本，自动识别“模糊表述”(如“合理期限内退款”)、
“隐蔽位置条款”(如藏于三级链接后的管辖权约定)，并结合消费者投诉数据，生成“格式条款风险热力

图”，为监管部门提供精准执法依据。同时，对违规平台的处罚力度需与违法收益挂钩，参考《电子商

务法》第五十八条的处罚框架，对故意使用隐蔽条款误导消费者、造成大规模投诉的平台，可处违法所

得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并责令其暂停相关业务，直至完成整改，以提高违法成本。 
(三) 司法认定与救济机制完善 
司法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需通过“统一裁判标准+简化救济流程”降低消费者维权门

槛。在统一裁判标准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可参照《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的制定思路，出台《关于审理电子商务格式条款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隐蔽性条

款”的司法认定标准——例如，若条款需点击 3 次以上才能查看，或字体颜色与背景色对比度低于 1:4.5 
(符合《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的视觉标准)，即可认定为“未采取合理提示方式”，消费者有权主张该条

款不成为合同内容；同时，明确“误导性”的判断标准，若条款内容与平台宣传存在实质性差异(如宣传

“无条件退款”却隐藏“特价商品不退款”条款)，即使消费者已勾选“同意”，仍可认定条款因“欺诈

性误导”而无效。 
在救济机制方面，可推广“小额诉讼 + 公益诉讼”的双层模式。对于标的额低于 1 万元的格式条款

纠纷，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并依托“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实现立案、举证、庭审全

程线上化，降低消费者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权益的共性问题(如某平台普遍使用隐蔽

的自动续费条款)，可赋予消费者协会、检察机关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参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

七条的规定，允许其代表消费者提起诉讼，要求平台修改违规条款并赔偿损失。此外，可建立“电商格

式条款纠纷调解优先机制”，由行业协会、律师事务所组成专业调解委员会，对纠纷进行快速调解，调

解协议经法院司法确认后具有强制执行力，实现“维权效率”与“司法权威”的平衡[9]。 

7. 结语 

本文通过剖析电子商务格式条款“隐蔽性”的表现、误导危害及现有规制困境，明确其本质是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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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与消费者权益的失衡。现有法律虽构建基础框架，但立法模糊、监管乏力、司法不统一等问题仍制

约规制效果。欧盟统一监管、美国判例指引及国内地方整治，为破解难题提供多元路径；而立法细化提

示标准、监管技术赋能、司法简化救济的多维建议，可推动“隐蔽性”问题系统性解决。 
未来，需持续关注电商业态创新下“隐蔽性”新形态，通过法律刚性约束、平台主动合规与消费者

认知提升的协同，构建公平透明的电商交易环境，既保障消费者权益，也为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筑牢信

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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